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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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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一
一
三
七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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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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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○
六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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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
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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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

︵
○
二
︶
二
三
一
四
○
七
四
八 

印 

刷 

： 

鼎

教

印

刷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 

本

報

每

週

三

發

行 

︵
另
於
非
公
報
出
刊
日
公
布
法
律
時
增
刊
︶ 

定 

價  

每

份

新

臺

幣

三

十

五

元 

半

年

新

臺

幣

九

百

三

十

六

元 

全
年
新
臺
幣
一
千
八
百
七
十
二
元 

國
內
平
寄
郵
費
在
內(

零
售
除
外)

掛
號
及
國
外
另
加 

本
報
郵
政
劃
撥
儲
金
帳
戶
第
一
八
七
九
六
八
三
五
號 

戶 

名 

： 

總

統

府

第

二

局 

本
日
因
公
布
法
律
，
增 

加
發
行
公
報
一
號
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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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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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總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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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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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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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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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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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制
定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
，
公
布
之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公
布 

第 

一 

條 
 

為
查
明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槍
擊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候
選
人
事
件
︵
以
下
簡
稱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
件
︶
真
相
，
平
息
選
舉
爭
議
、
安
定
政
局
，
特
制
定
本
條
例
，
並
據
以
設
置
﹁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
別
委
員
會
﹂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︶
。 

本
條
例
未
規
定
者
，
適
用
其
他
相
關
法
律
規
定
。 

第 

二 

條 
 

本
會
置
委
員
十
七
人
，
由
第
五
屆
立
法
院
各
政
黨
︵
團
︶
推
薦
具
有
專
業
知
識
、
聲
譽
卓
著
之
公
正
人
士

組
成
之
，
並
由
總
統
於
五
日
內
任
命
；
召
集
委
員
一
人
，
由
委
員
互
選
產
生
。 

各
政
黨
︵
團
︶
推
薦
之
人
數
如
下
：
民
主
進
步
黨
為
六
人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為
五
人
，
親
民
黨
為
四
人
，
台

灣
團
結
聯
盟
為
一
人
，
無
黨
團
結
聯
盟
為
一
人
。
各
政
黨
︵
團
︶
應
於
本
條
例
公
布
後
五
日
內
提
出
推
薦
人
選

，
逾
期
未
提
出
者
，
視
為
放
棄
推
薦
，
其
缺
額
由
現
額
委
員
選
出
之
召
集
委
員
於
五
日
內
逕
行
遴
選
後
，
由
總

統
任
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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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集
委
員
因
故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時
，
由
委
員
互
推
一
人
代
理
；
其
代
理
人
因
故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時
，
亦
同
。 

本
會
委
員
不
得
由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、
監
察
委
員
或
其
他
任
職
於
行
政
、
考
試
機
關
或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之
人

員
出
任
。 

第 

三 

條 
 

本
會
應
於
本
條
例
公
布
後
十
日
內
自
行
集
會
，
互
選
出
召
集
委
員
；
其
後
之
委
員
會
由
召
集
委
員
召
集
之
。 

第 

四 

條 
 

本
會
及
本
會
委
員
須
超
出
黨
派
以
外
，
依
法
公
正
獨
立
行
使
職
權
，
對
全
國
人
民
負
責
，
不
受
其
他
機
關

之
指
揮
監
督
，
亦
不
受
任
何
干
涉
。 

第 

五 

條 
 

本
會
委
員
提
議
調
查
之
事
項
，
經
其
他
委
員
四
人
審
查
同
意
者
，
得
由
該
委
員
逕
行
調
查
。
調
查
結
果
，

由
本
會
依
第
六
條
規
定
處
理
，
不
得
自
行
對
外
公
布
或
發
表
任
何
意
見
。 

第 

六 

條 
 

本
會
之
決
議
，
應
經
過
半
數
委
員
之
出
席
，
出
席
委
員
過
半
數
之
同
意
行
之
。 

本
會
調
查
報
告
之
定
稿
及
公
布
，
應
經
全
體
委
員
過
半
數
同
意
行
之
。 

本
會
委
員
對
前
項
調
查
報
告
，
有
不
同
意
見
或
協
同
意
見
者
，
本
會
應
併
同
公
布
。 

第 

七 

條 
 

本
會
就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，
發
生
前
、
後
其
事
件
本
身
或
衍
生
之
相
關
事
項
均
應
進
行
調
查
，
以
查
明
主

導
人
及
有
關
人
員
之
動
機
、
目
的
、
事
實
經
過
及
其
影
響
等
之
真
相
。 

第 

八 

條 
 
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所
涉
及
之
刑
事
責
任
案
件
，
其
偵
查
專
屬
本
會
管
轄
。
但
確
定
裁
判
之
指
揮
執
行
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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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
在
此
限
。 

本
會
於
行
使
前
項
職
權
，
有
檢
察
官
、
軍
事
檢
察
官
依
據
法
律
所
得
行
使
之
權
限
。 

本
條
例
公
布
之
日
，
各
機
關
所
辦
理
專
屬
本
會
管
轄
案
件
，
應
即
檢
齊
全
部
案
卷
及
證
物
移
交
本
會
。 

本
會
行
使
職
權
，
不
受
國
家
機
密
保
護
法
、
營
業
秘
密
法
、
刑
事
訴
訟
法
及
其
他
法
律
規
定
之
限
制
。
受

請
求
之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人
員
不
得
以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、
營
業
秘
密
、
偵
查
保
密
、
個
人
隱
私
或
其
他
任
何
理
由

規
避
、
拖
延
或
拒
絕
。 

本
會
或
本
會
委
員
對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進
行
調
查
時
，
應
注
意
於
適
當
之
時
間
及
處
所
為
之
。 

本
會
或
本
會
委
員
行
使
職
權
，
得
指
定
事
項
，
要
求
有
關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提
出
說
明
或
提
供
協
助
。

受
請
求
者
不
得
以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、
營
業
秘
密
、
偵
查
保
密
、
個
人
隱
私
或
其
他
任
何
理
由
規
避
、
拖
延
或
拒

絕
。 

違
反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、
第
四
項
或
第
六
項
規
定
者
，
處
機
關
首
長
及
行
為
人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
以
上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經
處
罰
後
仍
繼
續
違
反
者
，
得
連
續
處
罰
之
。 

機
關
首
長
、
團
體
負
責
人
或
有
關
人
員
拒
絕
本
會
或
本
會
委
員
調
查
，
影
響
重
大
，
或
為
虛
偽
陳
述
者
，

除
依
前
項
規
定
處
罰
外
，
並
依
刑
法
第
一
百
六
十
五
條
、
第
二
百
十
四
條
等
相
關
規
定
追
訴
處
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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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或
本
會
委
員
行
使
職
權
，
認
有
必
要
時
，
得
禁
止
被
調
查
人
或
與
其
有
關
人
員
出
境
。 

第 

九 
條 

 

本
會
為
行
使
職
權
，
得
借
調
檢
察
官
或
軍
事
檢
察
官
至
本
會
協
助
調
查
。 

檢
察
官
及
軍
事
檢
察
官
借
調
本
會
協
助
調
查
期
間
，
不
受
原
所
屬
機
關
及
其
上
級
機
關
長
官
之
指
揮
監
督
。 

第 

十 

條 
 

本
會
對
於
約
詢
證
人
或
與
其
有
密
切
利
害
關
係
之
人
，
認
有
保
護
及
豁
免
其
刑
責
之
必
要
者
，
準
用
證
人

保
護
法
關
於
證
人
保
護
及
豁
免
刑
責
之
規
定
。 

第

十

一

條 
 

調
查
委
員
之
辦
公
處
所
及
行
政
事
務
，
由
本
會
籌
辦
。
本
會
召
集
委
員
並
應
指
派
或
以
契
約
方
式
進
用
適

當
人
員
兼
充
協
同
調
查
人
員
。 

本
會
所
需
經
費
由
行
政
院
第
二
預
備
金
項
下
支
應
，
行
政
院
不
得
拒
絕
。 

第

十

二

條 
 

本
會
對
於
調
查
之
事
件
，
應
於
三
個
月
內
向
立
法
院
提
出
書
面
調
查
報
告
，
並
公
布
之
。
如
真
相
仍
未
查

明
，
應
繼
續
調
查
，
每
三
個
月
向
立
法
院
及
監
察
院
提
出
報
告
，
並
公
布
之
。 

本
會
之
報
告
內
容
，
應
具
體
分
析
事
件
之
原
因
、
事
實
經
過
、
影
響
，
並
提
出
建
議
。 

第

十

三

條 
 

本
會
調
查
結
果
，
如
有
涉
及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由
調
用
之
檢
察
官
或
軍
事
檢
察
官
逕
行
起
訴
。 

前
項
刑
事
訴
訟
，
以
高
等
法
院
或
其
分
院
為
第
一
審
管
轄
法
院
。 

本
會
調
查
結
果
，
與
法
院
確
定
判
決
之
事
實
歧
異
者
，
得
為
再
審
之
理
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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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十

四

條 
 

本
會
委
員
之
調
查
及
討
論
均
不
公
開
。 

本
會
委
員
及
參
與
本
會
事
務
有
關
人
員
就
職
務
上
所
知
悉
或
持
有
之
各
項
文
書
、
圖
畫
、
消
息
、
物
品
及

其
他
資
訊
，
除
本
法
或
其
他
法
令
規
定
得
予
公
開
者
外
，
應
保
守
秘
密
，
不
得
洩
漏
於
第
三
人
。 

第

十

五

條 
 

本
會
委
員
有
喪
失
行
為
能
力
、
違
反
法
令
或
其
他
不
當
言
行
者
，
得
經
本
會
全
體
委
員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同

意
，
予
以
除
名
。 

本
會
委
員
除
名
或
因
故
出
缺
時
，
由
原
推
薦
之
政
黨
︵
團
︶
於
五
日
內
推
薦
其
他
人
選
遞
補
之
；
其
逾
期

未
提
出
推
薦
人
選
者
，
由
召
集
委
員
逕
行
遴
選
後
，
總
統
於
五
日
內
任
命
之
。 

第

十

六

條 
 

第
二
條
及
第
十
五
條
應
由
總
統
任
命
者
，
總
統
應
於
期
限
內
任
命
；
逾
期
未
任
命
，
視
為
自
動
生
效
。 

第

十

七

條 
 

本
會
成
立
前
之
各
項
籌
備
事
宜
，
由
立
法
院
籌
備
辦
理
。 

第

十

八

條 
 

本
會
於
偵
查
或
審
判
與
調
查
事
件
相
關
案
件
之
司
法
機
關
提
出
請
求
時
，
應
給
予
立
即
、
最
大
之
協
助
。 

第

十

九

條 
 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
聞 

稿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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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
│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公
布
﹁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
﹂
，
令
文
如
下
： 
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總
統
令
： 

茲
制
定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
，
公
布
之
。 

惟
陳
總
統
在
簽
署
該
令
時
也
特
別
批
示
： 

﹁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於
選
舉
期
間
同
時
遭
受
槍
擊
，
為
明
事
實
真
相
自
應
調
查
。
政
府
支
持
調
查
，
但
不
應
違
憲
調
查
。

本
條
例
既
有
重
大
憲
政
爭
議
，
宜
尋
求
釋
憲
或
修
法
解
決
，
以
符
憲
政
秩
序
。
﹂ 

總
統
也
以
箋
函
致
立
法
院
王
金
平
院
長
，
表
明
上
述
意
見
，
箋
函
內
容
為
： 

貴
院
本
︵
九
十
三
︶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台
立
院
議
字
第
○
九
三
○
○
五
○
七
二
一
號
咨
，
關
於
行
政
院
移
請
覆
議
﹁
三
一
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
﹂
，
經 
貴
院
決
議
：
﹁
維
持
本
院
原
決
議
﹂
，
再
咨
請
公
布
乙
案
，
本
人
業
已

依
法
明
令
公
布
，
惟
以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於
選
舉
期
間
同
時
遭
受
槍
擊
，
為
明
事
實
真
相
自
應
調
查
。
政
府
支
持
調
查
，
但
不

應
違
憲
調
查
。
本
條
例
既
有
重
大
憲
政
爭
議
，
宜
尋
求
釋
憲
或
修
法
解
決
，
以
符
憲
政
秩
序
。 

總
統
也
同
時
以
箋
函
致
行
政
、
司
法
、
考
試
、
監
察
四
院
院
長
，
箋
函
內
容
為
： 



總 
 

統  

府 
 

公  

報 

第
六
五
九
六
號 

八 

 

立
法
院
咨
為
行
政
院
移
請
覆
議
﹁
三
一
九
槍
擊
事
件
真
相
調
查
特
別
委
員
會
條
例
﹂
，
經
立
法
院
決
議
：
﹁
維
持
本
院

原
決
議
﹂
，
再
請
公
布
乙
案
，
本
人
業
已
依
法
明
令
公
布
，
惟
以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於
選
舉
期
間
同
時
遭
受
槍
擊
，
為
明
事
實

真
相
自
應
調
查
。
政
府
支
持
調
查
，
但
不
應
違
憲
調
查
。
本
條
例
既
有
重
大
憲
政
爭
議
，
宜
尋
求
釋
憲
或
修
法
解
決
，
以
符

憲
政
秩
序
。 

 

GPN： 
2000100002 

定價： 

每份新臺幣三十五元 

 
 


